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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    专门提供税务、企业交易分析及咨询、诉讼支援、风险评估和商业咨询服务。 

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尽职调查     

作者: 王浩联先生  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作者: 王浩联先生  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作者: 王浩联先生  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作者: 王浩联先生  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  

 业投资买家特别关注的是企业的“潜在投资价值”

及他们所投资的项目或业务，是否有任何被隐藏的

问题，或卖方所作出的任何申述是不真实的和不正确的。尽

职调查的目的是调查、分析、研究和评估潜在的商业投资项

目或业务。 

尽职调查通常在双方商讨是项交易是否可行的时候进行。买

方和卖方可以把尽职调查的条款和规则在意向书或交易协

议中列明。  

买方应给予足够的机会进行尽职调查，并确保授权人员能直

接与相关人事接洽、索阅文件和实地考察。双方亦应该注意

商业交易的保密要求，及签订独立的保密承诺。  

在中小型企业方面，尽职调查可能只涉及审查财务报表、资

产拥有权及负债。在较具规模的企业方面，尽职调查的过程

可以更加繁复，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并可能涉及其他范

畴的专业人员作独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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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王浩联王浩联王浩联王浩联先生 是美国执业会计师及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大律师资历。他是美国会计师公会

会员;美国管理会计及财务管理会计师;及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曾经在跨国公司和财务机构任职，有

丰富的会计和业务管理经验，并曾在法律界执业多年，先后为多间大学、专业团体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公务员的培训课程担任讲者，出版有法律和会计课题的著作。 

要确保有效及双赢的方案，卖方可以从买家的角度，察看及审视尽职调查的范围及进

程，并准备必要的资料供查阅。  

尽职调查通常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法律，财务和业务。以下是一些典型的领域：  

♦  企业结构和拥有权。  

♦  重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  产品、服务和技术。  

♦  财务报表和现金流量的预测。  

♦  贸易债务，抵押和租赁的细节。  

♦  有形资产和估价。  

♦  无形资产，包括商标，专利，商誉名称和版权。  

♦  定价策略、折扣和贸易条件。  

♦  营销和促销的策略和承诺。  

♦  合同责任，例如特许专营和供应合同。  

♦  聘用合同和雇员的赔偿条款。  

♦  电脑软件及相关资讯的授权。  

♦  任何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或潜在的诉讼风险。 

(续第1页) 

税务服务税务服务税务服务税务服务 商业交易分析及顾问商业交易分析及顾问商业交易分析及顾问商业交易分析及顾问    企业商业服务企业商业服务企业商业服务企业商业服务    

核算及覆审 

策划及审核 

税务调查和纠纷问题 

定价策略和转让定价 

国际税务 

业务合并、收购及分拆 

业务分析及评估 

审慎调查 

法证会计、专家证人 

诉讼及争议支援 

成立公司及业务拓展 

公司秘书服务 

会计及审计工作 

业务监控及风险评估 

财务管理及咨询 

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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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作者: 作者: 作者: 张洁玉小姐张洁玉小姐张洁玉小姐张洁玉小姐 香港执业会计师; 拥有国际会计硕士资历，是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及英格兰和威

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会员。曾先后在两所跨国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及取得会计师资历，并在上市公司集团任

职，直至私人执业。对于处理各种业务及各样的企业和机构，均有丰富的会计、审计和税务经验，包括上

市公司，中小型企业，非牟利团体和慈善机构。 

评税的错误或遗漏评税的错误或遗漏评税的错误或遗漏评税的错误或遗漏   

作者: 张洁玉会计师  智宏会计师行作者: 张洁玉会计师  智宏会计师行作者: 张洁玉会计师  智宏会计师行作者: 张洁玉会计师  智宏会计师行  

 果纳税人不同意税务局

的评税，他必须根据税

务条例第64条的规定，

在收到评税后1个月内的法定期

限，提出反对，否则，根据税务

条例第70条的规定，该评税将成

为最终和决定性的评税。  

如纳税人提出反对，则该评税暂

不会是最终和决定性的，直至是

项反对获得裁定为止（如果提出上诉，则直至上诉获裁定）。  

当评税成为最终和决定性后，纳税人便不能要求税务局作重新评估。 （虽然在某些情况

下，税务局长仍然有权作出征收补加税的评税。 ）  

尽管评税已是最终和决定性的，纳税人可以引用税务条例第70A条，以处理任何评税的

“错误或遗漏”。但如税务上诉D137/02一案，第70A条例中所指的 “错误或遗漏”只能

限于：  

（ a ）报税内的错误或遗漏;或  

（ b ）一并提交的报税附件内的错误或遗漏;或  

（ c ）任何计算应评税入息、利润分摊或税款数额的错误或遗漏。  

在通常情况下，第70A条例只被应用于因计算上的错误或遗漏，使应评税入息或报税表上

的利润不正确，以致被多征税款。在D137/02案中 ，上诉委员会认为，即使评税是基于

纳税人与税务局妥协及达成和解所确立的 ，也不能排除以第70A条要求处理有关的“错

误或遗漏”。  

要注意的是第70A条所指的“错误或遗漏”是很狭隘的，它并没有赋予纳税人提出新证

据、异议、或进一步税务上诉的权利。 



中国税务中国税务中国税务中国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于二○○八年八月十四日公布<< 关于母子公司

间提供服务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

定，就在中国境内，属于不同独立法人的母子公司之间提供服

务支付费用及有关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1. 母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各种服务而发生的费用，应按照独

立企业之间公平交易原则确定服务的价格，作为企业正常

的劳务费处理。否则，税务机关有权予以调整。 

2. 母公司向其子公司提供各项服务，双方应签订服务合同或

协定，明确规定提供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及金额等。所发

生的服务费，母公司应作为营业收入申报；子公司则可作

为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 

3. 母公司向其多个子公司提供同类项服务，其收取的服务费

可以采取分项签订合同或协定收取；也可以采取服务分摊

协定的方式，以提供服务所发生的实际费用并附加一定比

例利润作为收取的总服务费。在各服务受益子公司之间则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合理分摊。 

4. 母公司以管理费形式向子公司提取费用，子公司因此支付

给母公司的管理费，不得在税前扣除。 

5. 子公司申报税前扣除向母公司支付的服务费用，应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供与母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或协定及该项费用

相关的材料，否则所支付的服务费用不得扣税。 

本刊物只是对于某些有兴趣和相关课题作出简要的介绍，它并不构成任何会计、财务、法律或投资上的专业意见。如果你想有更深入的信息，请与

我们联络，或在对应课题上采取行动前，寻求相关的专业意见。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和智宏会计师行为独立产权及经营。 

版权© 2008 博斯普顾问有限公司 及 智宏会计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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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提示香港税务提示香港税务提示香港税务提示：：：：利得税报税表利得税报税表利得税报税表利得税报税表    

到期日  

2008年10月31日 
提交本年度属亏损而结账日期为「M」類个案的进一步延期申请的期限。(结账

日期「M」類是指介乎2008年1月1日至2008年3月31日结账的公司) 

2008年11月15日 提交结账日期「M」類报税表的最后期限。 

2009年2月13日 提交属亏损而结账日期为「M」類报税表的最后期限。 

博 斯 普 顾 问 有 限 公 司博 斯 普 顾 问 有 限 公 司博 斯 普 顾 问 有 限 公 司博 斯 普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48-62号，  

上海实业大厦12楼1201室。  

电话 (852) 2110 6989  

传真 (852) 2549 4866   

电子邮件 info@darehabere.com    


